98學年度第1學期社長會議
98.09.18(五) 14:00-14:50 莊敬四樓
【社團活動指導單位】
◎ 學  務  處：文士豪主任 ◎
◎ 課外活動組：趙翠婷組長 ◎
◎ 社 團 事務：黃思郁小姐 ◎
· 本次會議發放資料：
     (社長會議宣達事項       ( 社團指導老師資料卡
※本學期社團重要行事曆
1. 10月2日前上網登錄社團幹部名單，並繳交社團指導教師資料卡。
2. 9月22日及 12月25日前完成社辦大掃除。
1、 社團運作要項：
(1) 基本事項：
1. 社員名單登錄：
請各社於10/2 (五)前依社團編號上網http://210.71.78.247/sllin/club/登錄社團幹部名單(資料須包含班級/座號/姓名/職稱/聯絡方式)。並另於社團活動紀錄簿中謄寫。(帳號密碼請參考網頁說明)
2. 社團活動紀錄簿：

每次社課/會議/活動後，請各社務必確實摘要登錄於社團活動紀錄簿並請指導老師簽名後，於每週五放學前(或最遲隔週一中午)送至活動組，隔週一放學前至社團聯絡櫃取回。
3. 社團幹部證明：

依網路登錄之幹部名單為準。日後若遺失需辦理補發者，需作『愛校服務』兩小時方得辦理。
4. 指導老師：

各社務必聘請校內或校外指導老師一名。96學年度起若無指導老師負責則該社不得運作。
5. 社團聯絡櫃：每週至少一次前來領取社團信件資料。
6. 學校首頁公告：請各社團務必注意網路公告，以免錯失重要訊息。
7. 成立社團時間：每學期第一次社長會議前需備妥三十人以上連署之「學生組織社團申請表」並向學務處申請完成。而後經第一次社協大會表決通過後，交付學務處通過後始具有準社團資格。
(2) 社辦管理：

1. 請各社於9月22日前徹底打掃整理社辦內外環境，門窗不得張貼過多遮蔽物，且門上需有清楚的社團名稱。之後社辦會進行消毒，請各社配合。
2. 社辦內外環境請確實維持整潔（社內養成良好使用習慣並排定打掃輪值）。
3. 格物樓地下室、自強樓地下室、致知樓地下室、科學館地下室、活動中心二樓及四樓之公共空間由各社每週輪值清掃。請各社團配合，勿將雜物堆放至走廊，否則當週輪值打掃的社團有權利清除所有堆放之雜物。未與其他社共用公共空間的社團「如活動中心三樓、格物樓一到四樓、合作社賣場隔壁」，亦需定期清掃社團前空地。
4. 各社社員不得在社辦中進行麻將、撲克牌及賭博型娛樂，並嚴禁夜宿行為。違者除該行為人依校規處置外，另取消該社本學期所有社課及活動權利，並收回社辦。若有畢業學長及友校人員進出社辦並違反以上規定，則該社團負責人需愛校服務2小時；若再犯則加重處分。
5. 平日上課時間，不得在社辦內自習。
6. 使用社辦需注意用電安全，勿私自接電，離開社辦時請將電源全部關閉，門窗關妥。
(3) 申請活動須知：

1. 自9月7日起開放登記借用學校場地(主要為明道樓及自強樓一樓教室，其餘專科教室亦須專案提出申請)，各社團每週登記2個時段，若尚有空餘教室，於9月21日開放機動申請。各社團請斟酌，勿佔用場地。
2. 場地借用，需最晚於活動開始前一週申請並於三日前（不含例假日）完成活動申請手續才生效。未將場地復原者「含垃圾清除、門窗關好及電器用品關閉「莊敬樓、綜合教室門窗鎖好」、桌椅歸位、黑板擦拭」，第一次需愛校服務2小時後才可續借，如再犯將停止該社團借用。
3. 活動申請表完成後，請務必繳回課外活動組，並自行影印供保全人員及值班教官查核。
4. 本學期社團活動時間自9月21日起至99年1月9日止。
5. 定期考查前一週至考試結束前，社團活動暫停，請各社團配合以免影響社員學業成績。
6. 各社如參加校外比賽，請於事前到課外活動組報備。如獲殊榮亦請立即回報課外活動組，以利表揚及敘獎。

7. 各社團在校內辦理各項團練或活動，請注意音量控制，以免影響高三同學自習及社區民眾安寧。
8. 各社團辦理各項校內外活動，請審慎評估安全性，並依規定提出申請。若不經申請，經查知後交由社執委議處。若須過夜，活動申請須包含：

a.活動申請書，  

b.企劃書(內容應包含：活動目的、對象、地點、流程、經費預算及來源。)，
c.家長同意書及保險，
d. 指導老師或成人隨行（應有詳細聯絡方式及資料）。

※其餘未過夜活動若偏向動態或在室外舉行，建議為社員購買保險。

※自行租賃遊覽車之活動，請提供交通工具車齡(5年內)及駕駛無違規紀錄證明文件。

      9. 平日(星期一到五)：社團例行活動時間到晚上7：00前結束。7：00：9：00社團如需活動使用，必須事先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，始可延長。晚上9：00社辦一律停止活動，並於9：30以前離開學校。
     10. 若要進行社團活動廣播，請提前寫好廣播單。社團廣播一週以兩次為限。
   (四) 因應新流感疫情升溫，請各社團於假日，或週一至週五進行活動時自行測量體溫（含外校人士），並將詳實填妥的體溫表最慢於隔天交至課外活動組（例假日則最慢週一）。若有發燒者，請立即請他返家並就醫。第一次未遵守者，社團負責人需愛校服務2小時，若再犯則加重處分。
   (五) 待確認事項：

       1. 各社團請務必於9月23日前至活動組填寫各社團三位負責人之姓名及聯絡方式並留下照片。爾後場地及活動需由負責人提出申請,否則不予受理。
       2. 請於會中或會後確認公共區域清掃輪值表無誤，填寫負責人姓名及聯絡方式，並於下週開始清掃工作。確認後的輪值表最慢於下週三會置於社團聯絡櫃，請務必取回。
       3. 請於會後確認社辦位置圖與社辦鑰匙無誤，未確認的社團收回社辦使
         用權。（若有需要更換門鎖及鑰匙，請事先告知課外活動組，核可後方可更換。）
2、 議題討論：

(一) 誠正樓社辦問題與假日使用的安全性
(二) 停權討論（醫學心理社、歷史社、哲學社）
(三) 創社（熱血生活社、奇幻社、綠概念社）、一年級機器人研究社社長推薦
3、 臨時動議：
4、 散會






